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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读者：由于来稿量巨大，本报对所有形式的来稿均不保存，请赐稿者自行保留底稿，敬请谅解。 本报编辑部

核
心
提
示

□记者 韩铁栓

当生活中出现意外或事故时，救援
时间总是显得特别珍贵。有时候，几分
钟就能留住一条鲜活的生命。而“电梯
卫士”能把救援电梯中被困人员的时间
缩短近20分钟！

数据表明，6月至今，我市试点运行
的“电梯卫士”系统共监控到电梯困人事
件114起，成功发出报警信号并救援152
人，平均救援时间12.8分钟。其中，11月
全市发生电梯困人事件47起，救援50
人，平均救援时间10.34分钟。而在“电
梯卫士”投入使用前，救援人员到达现场
的时间大都在30分钟以上。

“电梯卫士”反应如此迅速，主要在
于它是独立于电梯控制系统之外的新一
代电梯监管系统，能对电梯的实时运行
状态进行全程监控，清晰显示某部电梯
运行的楼层、方向、速度、电梯铭牌、维保
单位等信息，并能在电梯出现故障时自
动报警，使救援人员及时赶到。

我市昨天召开的“电梯卫士”推进会
有关资料显示，目前，这样的“电梯卫士”
在我市西工区和洛龙区的部分社区和商
务楼已安装 818 台，年底全市将达到
2000台。到明年年底，我市所有在用及
新装电梯都将装上“电梯卫士”。

从今天起，凡有意申报安装的企事
业单位、物业公司，均可拨打市质监局特
种设备检验所电话63151818、63151810
进行申报咨询，也可等待有关部门按计
划逐步安装。

据悉，“电梯卫士”是我市安全生产
远程监控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安装“电
梯卫士”不向任何物业公司或单位、小区
收取任何费用。

“电梯卫士”安装
今起接受申报
不收取任何费用

□记者 韩铁栓

昨日召开的全市肉品质量安全整治工
作会议印发了《洛阳市猪肉质量安全专项整
治行动实施方案》，提出12月1日起对猪肉质
量进行专项整治，到明年3月31日，我市城市
区及所辖县（市）、吉利区城区所有农贸市场、
超市、量贩、集体食堂、餐饮单位销售和使用
的猪肉100%来自定点屠宰厂（场）；城市区、
各县（市）及吉利区城区进点屠宰率、检疫合
格率实现100%，乡镇进点屠宰率达到96%。

方案要求，我市所有生猪养殖企业均不
得使用违禁药物，不得超范围使用饲料添加
剂，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休药期的规定，杜绝
限用药的残留，并按照动物防疫法有关规定
做好生猪防疫、检疫报检和病死猪无害化处
理，确保出栏用于屠宰加工的商品生猪
100%检疫合格、100%进入定点屠宰企业。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则要严格执行肉品
品质检疫检验制度，做到没有佩戴耳标和检
疫合格证明的生猪不进厂（场）屠宰，检疫检
验不合格、未加盖检疫检验证章、无检疫合
格证明的肉品不出厂（场）销售，有害肉品必
须进行无害化处理。

肉食品加工企业、肉品流通企业要建立
和完善进货索证索票制度、进货检查验收制
度，做到不符合要求的猪肉产品不进入市
场，一旦发现肉品出现问题，要立即停止销
售，并销毁或召回不符合要求的产品，确保
使用和销售的猪肉100%来自定点屠宰企
业，100%检疫检验合格。

餐饮企业则需建立健全覆盖采购、验
收、储存、加工制作和服务等作业环节的管
理制度，不使用没有产品检疫检验合格证明
的生猪肉品，确保使用的生猪肉品100%来
源于定点屠宰企业。

□记者 韩铁栓

昨日，记者从全市肉品质量安全整治工作会议
上获悉，12月1日起，我市将对牛羊屠宰进行为期半
年的集中整治，以规范牛羊屠宰场点的规划设置和
屠宰行为，加强牛羊肉品在流通环节的安全，确保群
众吃上放心牛羊肉。

12月1日起，我市集中整治牛羊私屠滥宰行为

下月起，我市对猪肉质量进行专项整治

今后我市的牛羊屠宰也要实行场内集
中检疫和检验，所有屠宰的牛羊经过检疫、
检验合格，肉品加盖检疫、检验印章，并取得
检疫、检验合格证明后，方可出场上市。

从事牛羊肉批发的企业或个人，要按规
定建立牛羊肉品进货查验和记录制度。其
他牛羊肉经营者在经销时也都要查验所经
销的牛羊肉应有的肉品检疫、检验合格证明

票据。
集中整治方案特别强调，未经检疫、

检验的牛羊肉不得上市交易。任何宾馆、
饭店、单位的集体食堂及学校食堂均不
得采购、使用未经检疫、检验合格的牛羊
肉品。

对违反牛羊屠宰、加工、销售规定的，市
有关执法部门将予以依法查处。

集中整治方案明确规定：所有牛羊屠宰
场所除做好牛羊入场记录、建立进出台账并
实行宰前静养制度，还需对瘦肉精进行自
检。其生产加工场所要进行定期消毒，屠宰
的牛羊必须经过宰前、宰后两次检疫，对检

出的病害牛羊肉品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
害化处理。

此外，牛羊屠宰场所还不得屠宰病死或
死因不明的牛羊，不得生产加工注水或注入
其他有害物质的牛羊肉品。

集中整治方案对牛羊屠宰场所的设置
及设施也有明确规定。牛羊屠宰场所原则
上要距离居民区至少500米，且其建筑面积
也要与经营规模相适应，建筑物高度在3米
以上。其中宰牛场点占地面积不少于200平
方米，建筑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宰羊场点

占地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不少
于60平方米。

牛羊屠宰场所还要有必要的防尘、防蝇
措施，场地应加以硬化处理，屠宰车间内墙
面贴瓷砖2米以上。使用水符合饮用水标
准，污水排放则应有二级以上沉淀设施。

《百姓问政》第八期“让食品更安全”节目
中有这样一幕：当台上有关食品监管部门负
责人说“生猪屠宰有规定，牛羊屠宰没有相关
法律规定”时，台下有民评代表发出了不解的
笑声。事实的确如此，不过，今后在我市从事
牛羊屠宰、加工、销售将有章可循。

市肉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联席会议有

关集中整治的方案显示，今后在我市凡从事
牛羊屠宰经营的单位和个人，需取得商务、
畜牧、环保等部门审查合格同意的书面意
见，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
续；凡从事牛羊屠宰加工及肉品经营的人
员，必须取得相关证件，方可从事牛羊屠宰、
加工、销售等经营活动。

从事牛羊屠宰、加工、销售须取得相关证照

牛羊屠宰场所距离居民区至少500米

瘦肉精检测不可少

未经检疫、检验的牛羊肉不得上市

未经检疫、检验的牛羊肉不得上市


